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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

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

 

 

 

 

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了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

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回购股份的预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1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7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

日（即2025年3月20日）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、

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浙江浙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3,773,684 46.31 

2 
海南迎丰领航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37,894,737 8.61 

3 易惠良 22,000,000 5.00 

4 马越波 20,842,105 4.74 

5 马颖波 16,614,737 3.78 

6 
浙江绍兴迎丰世纪投资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14,210,526 3.23 

7 傅双利 14,035,207 3.19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

8 
浙江绍兴互赢双利投资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9,473,684 2.15 

9 马雅萍 6,947,368 1.58 

10 马漫烨 6,947,368 1.58 

二、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浙江浙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3,773,684 46.31 

2 
海南迎丰领航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37,894,737 8.61 

3 易惠良 22,000,000 5.00 

4 马越波 20,842,105 4.74 

5 马颖波 16,614,737 3.78 

6 
浙江绍兴迎丰世纪投资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14,210,526 3.23 

7 傅双利 14,035,207 3.19 

8 
浙江绍兴互赢双利投资合伙企

业(有限合伙) 
9,473,684 2.15 

9 马雅萍 6,947,368 1.58 

10 马漫烨 6,947,368 1.58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3月27日 

 


